鳥松鄉立圖書館圖書資料及設備污損遺失賠償要點
	一、
	高雄縣鳥松鄉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維護圖書資料及設備之完整，避免毀損，訂定本要點。

	二、
	借閱本館圖書資料（如書籍、錄影帶、錄音帶、光碟片等）或使用設備（如電腦、錄放影機、桌椅等），如有遺失或毀損（含破壞、批註、污損、撕頁等），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
	借閱本館圖書資料或使用設備，應親自檢查有無毀損，並向服務人員聲明。否則，一經借用後，發現損毀，概由原持證人負責賠償。

	四、
	借閱之圖書資料或設備，應盡善良保管之責任，如有遺失、毀損，應自動向本館辦理賠償手續。

	五、
	借用人應負賠償責任時，其賠償方法及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如後：

	(一)
	圖書資料：

	 
	１．由借用人自行購買相同之圖書資料抵補，若無法購得時，依本館圖書資料登錄簿所載價格賠償。
２．未訂價之圖書資料由本館依下列原則核定賠償價格：
圖書：精裝本每冊新台幣伍佰元正，平裝本每冊新台幣參佰元正。
非書資料：以同類型資料，所載價格賠償。

	(二)
	設備：

	 
	１．能修護者，則賠償修護價格。
２．無法修護必須重新購置者，依原購置價格賠償。

	六、
	賠償圖書資料或設備應依左列規定辦理賠償手續：

	(一)
	持借閱證件向櫃台辦理遺失或毀損登記，所登記若為逾期未歸還圖書則逾期點數暫累計至登記日為止。

	(二)
	繳納賠償金額後，領取繳款收據。

	(三)
	如係自行購買圖書資料或設備作為賠償，應將所購物件交付服務人員，經驗收無誤後，領取償物收據。


七、未辦結賠償手續前，本館得停止其圖書資料借閱權益。

八、本要點經鄉長核定後實施。
兒童室閱覽規則
	一、
	高雄縣鳥松鄉立兒童閱覽室（以下簡稱本室），主要係提供小朋友多元性閱讀而設置，為謀便於閱覽及適當管理，特訂定本規則。


	二、
	閱覽資格：年滿一歲以上之兒童，得自由進入本室閱覽，一歲以下得由家人代借。


	三、
	本室所陳列圖書及過期期刊，讀者可自由取閱，閱畢放回原處，無法放回原處者，轉交服務人員處理。如欲借閱，依本局「圖書借閱辦法」規定辦理。如需影印部份資料，得憑證登記後至本局期刊室影印。


四、進入本室應脫鞋，將鞋子放置外面鞋櫃。

	五、
	進入本室除筆、空白紙張外，飲料、食物、開水、書刊等自用物品請放置物櫃，離去時自行攜回，本局不負保管責任。


	六、
	進入本室應衣履整潔，保持肅靜，禁穿木屐、拖鞋，並不得有吸煙、飲食、睡覺、朗讀及高聲談笑等妨礙讀者及本室環境之行為。


	七、
	讀者應自重自愛，共守公德，如有竊取圖書或公物等情事，一經發覺，即送治安單位依法辦理。


	八、
	本室圖書資料與設備，經發現遭破壞、批註、圈點、污損、撕頁、剪缺等情事，破壞者應依本局「圖書資料及設備污損遺失賠償辦法」辦理賠償。


九、違反本規則，不聽勸阻者，本局得取消其閱覽資格，請其離開本室。

十、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十一、本規則經鄉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參考書室閱覽規則 
	一、
	高雄縣鳥松鄉立圖書館參考書室(以下簡稱本室)係供各界人士查閱參考書資料而設置，為謀適當管理，特訂定本規則。


二、閱覽資格：年滿九歲(國小三年級)以上之民眾，得自由進入本室閱覽。

	三、
	入本室閱覽除空白紙張外，飲料、食物、書刊等自用物品，請放置物櫃，離去時自行攜回，本局不負保管責任。


四、本室資料專供室內自由查閱，閱畢歸回原處，不得攜出室外。

	五、
	本室資料與設備，若發現遭破壞批註、圈點、污損、撕頁、剪缺等情事，破壞者應依本鄉之「圖書資料及設備污損遺失賠償辦法」規定賠償。


	六、
	進入本室應衣履整潔，保持嚴肅，嚴穿木屐、拖鞋，並不得有吸煙、飲食睡覺、朗讀及高聲談笑等妨礙閱讀及本室環境之行為。


七、違反本規則，不聽勸阻者，本所得取消其閱覽資格，請其離開本室。

八、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九、本規則經鄉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圖書館借閱辦法
	一、
	高雄縣鳥松鄉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培養讀書風氣，便利讀者借閱圖書，特訂定本辦法。


	二、
	讀者借閱本館圖書，應憑本館或縣內自動化連線各館發給之借書證親自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或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得委託代借。同一戶讀者亦可代為借閱。


	三、
	縣內自動化連線各館包括文化局、婦幼館、永安鄉、大社鄉、大樹鄉二館、鳳山市第二館、大寮鄉、岡山鎮、旗山鎮、橋頭鄉、阿蓮鄉等圖書館。


	四、
	讀者得於縣內自動化連線各館借閱圖書，每人每次每館以六冊（含圖書四冊外借期刊二冊）為限；各館借閱冊數加總後不得超過二十冊。


	五、
	每次借閱圖書以十四天為限，期滿如有需要延期時，本館自動辦理續借一次，到期仍未歸還，視為逾期，惟借閱圖書已被預約，則不辦理續借。


	六、
	圖書歸還時，以圖書館藏地為歸還處所。還書遇本館閉館日，得使用還書箱歸還，寬限期為三天。


	七、
	每月新書，讀者得憑借書證借閱，每卡限借閱乙冊，借期五天，不能續借。


	八、
	借閱圖書逾期不歸還者，每冊書逾期一天以一點計算，累計至四十點得停止其借閱權益一個月。（超過四十點，不足部份繼續保留累計，足四十點部份限借期依倍數計算）


	九、
	逾期不還書，連續催還三個月仍不歸還，除通知其就讀學校或服務單位，請家長協助催還外，並於本局藝訊或其他媒體公佈其姓名、住址。若催還達六個月，仍未歸還，取消其借閱本館各項資料權益。


	十、
	凡左列圖書均限館內閱覽，概不得借出館外：
(一)善本、線裝書、抄本、孤本、絕版書。
(二)字辭典、百科全書、年鑑（報）、地圖、圖表（集）等參考工具書。
(三)報紙、雜誌、公報等連續性出版品。（休閒性過期雜誌除外）
(四)新書展示架上圖書。(展示四星期後歸架)
(五)本館認為不便外借之圖書。
(六)當天國語日報、國語週刊及當期兒童雜誌等。


	十一
	、借出圖書，如遇本館亟收回時，應於接到通知後，迅即送還。


	十二
	、讀者所需圖書如已外借，得向圖書館藏地辦理預約借閱，該館於預約書回館後通知借閱者前往借閱，讀者不得要求他館代借，自通知日起五天未借者，視同放棄，取消預約。


	十三
	、讀者借閱本局圖書時，應親自檢查有無撕毀、圈點、評註、缺頁、污損等，並向館員聲明，嗣後還書如有遺失及上述情事，須按本局圖書館「圖書資料及設備污損遺失賠償辦法」規定辦理。


十四、違反本辦法規定，得取消其借閱圖書權益。

十五、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十六、本規則經鄉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圖書館借書證申請辦法
八十年十二月修八十九年元月再修正
九十一年十月第一次修正 

一、高雄縣鳥松鄉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便於讀者借閱圖書，特訂定本辦法。

	二、
	申請資格：

	(一)
	一歲以上中華民國國民。
為配合全縣公共圖書館連線，一卡通用作業，前項符合資格者需未曾申請高雄縣內連線圖書館之借書證或連線前已申請但書籍均已經還清，方得申請新借書證。


	三、
	申請所需證件及注意事項：

	(一)
	申請借書證需持國民身份證（或戶口名簿、駕駛執照）正本親自辦理。

	(二)
	年滿六十五歲老人，得備妥親自簽章之委託書、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及保證人身份證正本委託保證人代為申請，惟保證人需符合申請資格。

	(三)
	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得委託保證人代為申請，除加附殘障證明，其餘規定同前（二）項。

	(四)
	一~八歲兒童，得由家長陪同或代為申請。滿九歲應申請開架閱覽室成人借書證。


	四、
	申請手續：

	 
	依前三項規定，向服務人員領取申請卡，填妥後併同相關證件交由服務人員辦理。


	五、
	申請補發：

	(一)
	借書證遺失或受損得向自動化連線任一館辦理登記註銷後，依規定再申請補發，補發以每年二次為限。

	(二)
	借書證受損無法使用，得憑舊證辦理補發。


	六、
	驗證：

	(一)
	借書證有效年限一年，期滿請持國民身份證等相關證件（依前三規定）辦理驗證後，方得繼續使用。

	(二)
	未辦理驗證者，其借書證無效。


	七、
	附則：

	(一)
	符合申請資格之民眾得於縣內圖書館連線之任何一館申請借書證，每人限申請一卡，得於連線各館使用。

	(二)
	縣內圖書館自動化連線館包括文化局、婦幼館、永安鄉、大社鄉、大樹鄉二館、鳳山市第二、大寮鄉、岡山鎮、旗山鎮、橋頭鄉、阿蓮鄉等圖書館。

	(三)
	借書證遺失，未辦理註銷登記，導致冒借圖書使館方蒙受損失，概由原持證人負責。

	(四)
	為便於聯繫，讀者住址、電話如有變更，請將新地址、電話速告館方更正。

	(五)
	因違反本縣公共圖書館規定，遭取消圖書借閱權益登記有案者，不得再申請借書證。


八、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本辦法經鄉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